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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传达政策法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政府办文件


为解决乌拉特中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小、多、散”问题巩固第二轮环保督查整改成效，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综合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保障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3〕21号）、《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国发〔2023〕16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矿安〔2022〕4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内党办发〔2024〕10号）《内蒙古自治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区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5〕11号）相关规定，结合乌拉特中旗矿产资源实际，制定本方案（下称实施方案）。[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乌拉特中旗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实施方案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
实施方案》的通知

乌中政办发〔2026〕4号      2026年2月4日

各苏木镇，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及驻旗各有关单位：
经旗政府同意，现将《乌拉特中旗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bookmark: _Toc17104]一、工作目标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扶优汰劣、分类处置”的原则，实施已设小型矿山“强化整合重组一批、强化淘汰关闭一批、加快升级改造一批、优选出让一批、推进转采一批、复工达产一批”工程。全旗现有69宗采矿权、49宗探矿权，力争在“十五五”期间，通过整合重组、淘汰退出，减少15宗采矿权、19宗探矿权，消减矿业权34个，全旗矿山总数控制在65个以内。从严落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批要求，帮扶指导矿山企业升级改造项目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持续推进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提速矿山智能化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矿山按照生产规模统计，大中型矿山占全旗矿山的比例不低于75%。推进28个矿山复工达产，复工前严格开展安全条件核查和隐患排查治理，确保达到安全生产标准。自治区级以上绿色矿山达到3个，基本形成以大中型矿山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布局，推动全旗矿山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向好。
[bookmark: _Toc9844]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整合重组一批。根据矿业权分布、地质成矿条件、矿种、矿山开发利用现状，结合集中连片，集约节约利用，安全生产水平，绿色矿山修复等因素，全旗打造常兴扎嘎乌苏铁矿、284地区金矿、铸合石哈河矿区银金铅锌等19个整合区，涉及铁、铜、银、铅、金等9个矿种，具体情况，一是常兴扎嘎乌苏铁矿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二是新乌苏铁铜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三是284地区金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2宗探矿权；四是图古日格地区金矿整合一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五是图古日格地区金矿整合二区，涉及2宗采矿权，2宗探矿权；六是查干此老地区金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及1宗拟设探矿权；七是张佳花岗岩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八是索伦山菱镁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九是乌兰西萤石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十是乌兰矿区金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十一是乌兰赤老铁矿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及1宗采矿权深部探矿权，十二是浩尧尔忽洞金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十三是此老图－翁根山地区铁矿整合区，涉及3宗探矿权，2宗采矿权，十四是铎宝花岗岩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十五是西河村矿区铁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及1宗拟设探矿权；十六是后石兰哈达铁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及深部探矿权，1宗探矿权；十七是双胜美地区金矿整合区，涉及1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十八是铸合石哈河矿区银金铅锌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1宗探矿权；十九是郜北矿区铁矿整合区，涉及2宗采矿权及1宗拟设探矿权（见附件2）。整合重组后的矿山达到国家、自治区中型矿山最低生产规模要求，实现“矿权、规划、主体、系统、管理”五统一。（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自然资源局，旗应急管理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发改委，旗交通运输局，旗财政局，旗人武部，旗市场监管局）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二）强化淘汰关闭一批。各有关部门形成工作推动合力，依职责梳理小型矿山情况，分析研判、充分论证，对达不到管控要求，已经不符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矿山，提请旗政府予以关闭，对长期停产且增储上产、复工复产无望，不符合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管控要求的7个小型矿山依法依规有序关闭退出。严格督促关闭退出矿山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履行闭坑、注销采矿权程序。（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自然资源局，旗财政局，旗市场监管局，旗公安局）
（三）加强升级改造一批。按照“就矿找矿”的工作思路，通过深挖矿山上部、深部资源潜力，增加资源储量、扩大产能规模。利用五年时间（2025-2030），推动11家小型矿山实施勘查增储工作，将小型矿山升级为符合国家、自治区中型矿山最低生产规模要求。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矿山智能化建设，促进矿业开发安全水平提升。（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应急管理局，旗工信局，旗自然资源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发改委，旗交通运输局，旗市场监管局）
（四）优选出让一批。按照矿山资源禀赋、开发利用现状，深度挖掘现有矿山深部及夹缝资源空白区，优选出让一批具备开发潜力、符合产业政策的矿业权，推动39个矿业权协议出让及市场化出让，同步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安全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出让资源高效盘活。（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发改委，旗自然资源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交通运输局）
（五）推进转采一批。推进整合区内23宗已完成勘查、资源储量探明、具备开采条件的探矿权及新出让探矿权转采进程，推动勘查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产能。（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自然资源局，旗应急管理局，旗工信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交通运输局）
（六）复工达产一批。推动手续不全、安全整改、市场波动等原因停工停产及整合后的非煤矿山，复工达产28个具备安全条件、符合产业政策的矿山，快速恢复区域矿产资源供应能力，确保项目复工后尽快达产达效。（实施主体：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旗应急管理局，旗自然资源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发改委，旗交通运输局，旗财政局，旗工信局，旗市场监管局）
[bookmark: _Toc31677]三、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5年12月底）
以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为遵循，锚定“认知统一、基础铺垫、氛围营造”目标，开展全链条底数摸排，构建“旗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责任体系，通过分层动员与政策宣讲破解落地堵点，起草实施方案；同时，将集约节约理念前置，明确整合后矿山规模、空间布局及资源回采率要求，为后续工作打基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1月至2028年12月底前）
1.整合重组一批。全旗打造常兴扎嘎乌苏铁矿、284地区金矿、铸合石哈河矿区银金铅锌等19个整合区，整合矿业权46宗，其中采矿权27宗，探矿权19宗。
2.淘汰关闭一批。对长期停产且增储上产、复工复产无望，不符合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管控要求小型矿山依法依规有序关闭退出，全旗共淘汰退出采矿权7宗。
3.升级改造一批。根据全旗矿业权现状，研究本行政区域升级改造矿山11宗，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区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5〕11号）的要求完成升级改造。
4.优选出让一批。根据全旗整合需求，按照矿山资源禀赋情况，推动39个矿业权协议出让及市场化出让，同时规范出让流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用挂牌、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组织出让，明确出让年限、开发要求、生态修复责任等关键条款。
5.推进转采一批。全力推进整合区内23宗已完成勘查、资源储量探明、具备开采条件的探矿权及新出让探矿权转采进程，要求转采项目严格落实开发利用方案、安全生产专项方案及生态修复方案，同步建立开采进度、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全过程监管台账，确保转采后项目规范运营。
6.复工达产一批。复工达产28个具备安全条件、符合产业政策的矿山，指导复工矿山优化开采计划，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加强技术改造与管理提升，达到设计产能。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9年1月至2030年12月底前）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围绕“整合重组一批、淘汰关闭一批、升级改造一批、优选出让一批、推进转采一批、复工达产一批”目标推进，力争在“十五五”期间，通过整合重组、淘汰退出，减少15宗采矿权，19宗探矿权，力争消减矿业权34个，全旗矿山总数控制在65个以内，使28个矿山实现复工复产，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带动就业与产值增长。
[bookmark: _Toc29301]四、各部门具体职责
旗自然资源局负责矿业权变更、整合、关闭注销等手续办理；协助财政部门落实退出矿山企业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指导整合重组、升级改造后矿山企业完成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态修复方案评审及矿产资源出让收益征收工作；督导企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4]旗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监管局）负责矿山整合全过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精准统计并按要求上报整合范围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吊销的具体情况；指导相关企业依规完善材料、规范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申领、变更及延续等业务；协助上级部门推进升级改造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整合后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关闭矿山安全条件核查等相关审批监管工作。
旗林草局负责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征占用草原、林地的审批工作。对不符合林草管控要求，且长期拒不整改的矿山，提请政府予以关闭退出。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7]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负责审核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等项目是否符合环境管控要求；指导矿山企业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对不符合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且长期拒不整改的矿山，提请政府予以关闭退出。
旗文体局负责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等项目涉及的重要风景区、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审核工作。
[bookmark: _GoBack]旗水利局负责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等项目取水许可、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工作。
旗发改委负责整合项目立项工作。
旗工信局负责将全旗非煤矿山的整合增储列入全旗“十五五”工业规划统筹推动及整合后新矿山不涉及产能变化的技改项目立项，同步引导企业在绿色化、智能化、无人化方面做出升级。
旗交通运输局负责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等项目涉及公路、铁路、机场等审核工作。
旗财政局牵头制定小型矿山退出补偿政策，负责退出矿山企业资产评估、补偿资金落实工作。
旗人武部军事科负责矿业权整合、矿山升级改造等项目涉及的军事管控区、国防工程设施审核工作。
旗市场监管局负责整合重组后矿山企业营业执照、股权变更等手续办理；关闭退出矿山企业营业执照等证照注销手续办理。
旗公安局负责对关闭退出矿山停止供应火工用品，并维护社会稳定。
旗信访局负责做好信访转办工作，协调解决信访问题。
属地各苏木镇政府负责协调矿业权整合过程中征地涉及的社会矛盾等问题。
[bookmark: _Toc1283]五、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在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实施阶段，针对在实施过程中暴露的“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效率不足”等问题，为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建立乌拉特中旗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增储上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旗政府办公室每季度（遇紧急问题可临时加开）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对工作推进速度慢，问题解决不积极、不明显，推诿扯皮的部门，予以严肃通报。（召集人：旗人民政府，参会单位：应急管理局，旗工信局，旗自然资源局，旗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旗文体局，旗水利局，旗发改委，旗交通运输局，旗市场监管局）
（二）联合督导落实制度
由旗政府办公室牵头，抽调自然资源局、矿山安全监管局、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等联席会议固定参会单位业务骨干（每单位2—3人）组成，设组长1名（由旗政府分管副旗长兼任）、副组长2名（分别由自然资源局、矿山安全监管局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全旗性重大议定事项。
（三）包片包干制度
在联合督导落实制度基础上，为破解“督导覆盖不全面、责任划分不具体、问题响应不及时”等问题，特建立包片包干制度。旗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副旗长进行包联的政策，督导此项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四）工作问效机制
在包片包干制度基础上，为避免“包联责任虚化、工作推进空转”，特建立工作问效机制。该机制以“量化
评估、动态跟踪、奖优罚劣”为核心，是包片包干制度的“效能检测器”。通
过构建多维度问效指标体系，定期对包联人员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履职漏洞，推动包联任务从“完成”向“优质完成”转变，为巩固提升阶段工作成效提供刚性约束。对问效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时限及标准；问效工作组每半年跟踪整改进度，整改完成后组织“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改不到位的，延长整改期限并加倍扣分，形成“问效－整改－再问效”的闭环管理。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结合实际工作推动情况，如有变动，经政府召开联席会后适时调整方案，经旗政府备案印发后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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